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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fessor Meiling Huang for the preparation of this Chinese 
translation. Chinese not being an official language of UNIDROIT, 
UNIDROIT has not reviewed this trans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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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IDROIT Secretary-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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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译本前言 

作为一个政府间国际组织，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

以英语和法语两种官方语言制定国际法律文件。国际统一私

法协会《保理示范法》英语版与法语版为仅有的两种官方文

本，具有同等效力。为促进其法律文件的推广与实施，国际

统一私法协会授权不同司法辖区的相关利益者推动筹备其

他非官方语言译本。 

在此背景下，继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于 2023 年 5 月

通过《保理示范法》后，我们更荣幸地推出该文件的非官方

中文译本。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衷心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特别是黄美玲教授组织完成此译本。中文为国际统一私法协

会的非官方语言，此译本未经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审议。 

译  者 

黄美玲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专家观察员 

苗  宸 中国商务部条法司官员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前法律官员 

陈锦贤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研究生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访问研究员 

饶泊宁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硕士研究生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实习生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同时感谢国际商会（ICC）巴黎总部银

行委员会指导委员会副主席徐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张静副

教授，上海财经大学李宇教授和国际商会（ICC）银行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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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顾问、国际保理商联合会（FCI）法律委员会委员金赛波

律师审阅中文译稿并提出宝贵的意见。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感谢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资助出版此

译本。 

我们由衷希望并相信，《保理示范法》的非官方中文译本

将推动应收账款融资、完善供应链，并最终拓宽中国中小微

企业的融资渠道。 

Ignacio Tirado 

UNIDROIT Secretary-General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 

Maria Chiara Malaguti 

UNIDROIT President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长） 

2023 年 11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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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们谨代表国际统一私法协会（UNIDROIT），荣幸地发布国

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会于 2023 年 5 月 10 日至 12 日在罗马举

行的第 102 次会议上通过的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

（UNIDROIT Model Law on Factoring）。 

《保理示范法》提供便利保理交易的全面、完备的法律制

度。该法律文件包含一套黑体字法（black-letter law）规则，主

要针对尚未充分实施现代性与全面性担保交易法律框架的国

家。对于此前已经进行担保交易改革的国家，《保理示范法》

提供了可进一步健全其法律框架并促进保理、应收账款转让

以及贸易融资的规则。 

《保理示范法》是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在保理领域的第二

份法律文件。在此之前，国际统一私法协会制定了 1988 年《国

际统一私法协会国际保理公约》（UNIDROIT Convention on 

International Factoring）。《保理示范法》是对 2001 年《联合国

国际贸易应收款转让公约》（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Assignment of Receivables in International Trade）与 2016 年《贸易

法委员会担保交易示范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Secured 

Transactions）等其他相关国际规范的补充，并与它们基本一致。 

基于世界银行集团最初提交的动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

成员国大会批准将《保理示范法》列为协会 2020 年至 2022 年

工作规划的特别优先项目。示范法由保理示范法工作组制定。

该工作组由亨利·加布里埃尔（Henry Gabriel）教授担任主席，

汇集了国际担保交易法、应收账款融资与保理领域的 10 位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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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法律专家。该工作组还包括 24 位来自 12 个国际、区际、行

业和非政府组织的机构观察员，以及 8 位独立观察员（工作

组成员名单附于本书末尾）。 

在 2020 年 2 月至 2023 年 3 月期间，工作组举行了六次工

作组会议、数十次休会期间会议与分组会议商讨《保理示范

法》。该法律文件还于 2022 年 6 月至 10 月期间进行了集中公

开征求意见，全球数百名利益相关者（stakeholders）审读该文

件并提出了意见。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谨向诸位工作组成员与观察员表示

最诚挚的谢意，他们在全球疫情时期商讨《保理示范法》， 

展现了堪称楷模的专业、勤勉与奉献精神。特别感谢国际统

一私法协会理事会成员亨利·加布里埃尔（Henry Gabriel）教

授，他在整个项目期间出色地完成了主持工作；以及布鲁

斯·惠特克（Bruce Whittaker）先生和马雷克·杜博韦克（Marek 

Dubovec）先生，他们在艰难时期作出了卓著贡献。最后，

我们还要自豪地提到作出了巨大努力的秘书处，作为一个

真正的团队在必要时采取行动与应对。协会尤其感谢领导

了本项目秘书处工作的威廉·布赖迪·沃森（William Brydie-

Watson）先生，提供了法律方面支持的苗宸（Miao Chen）先

生、哈姆扎·哈米德（Hamza Hameed）先生和菲琳·韦林（Philine 

Wehling）女士，以及负责整个项目行政事务的奥黛丽·乔纳

克（Audrey Chaunac）女士。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期待与各国、各合作组织以及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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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者共同实施《保理示范法》，以确保该法律文件能够帮

助个人与企业获得融资，并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 

 

Ignacio Tirado 

UNIDROIT Secretary-General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秘书长） 

Maria Chiara Malaguti 

UNIDROIT President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理事长） 
  

202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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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范围与通则 

第 1 条 适用范围 

1. 本法适用于应收账款转让。 

2. 本法之规定概不影响保护以个人、家庭或者家居为目

的而进行交易的当事人的任何其他法律所规定的权利与义

务。 

3. 本法之规定概不优先于任何其他法律中限制特定类

型应收账款转让的规定。 

第 2 条 定义 

为本法之目的： 

（a）“竞存求偿人”指其对应收账款享有的权利可能

与该应收账款受让人的权利相竞争的人。 

（b）“债务人”指欠付应收账款的人。 

（c）“违约” 指债务人未支付或者未以其他方式履行

受担保性转让担保的债务，以及依据转让人和受让人间

协议条款构成违约的任何其他情形。 

（d）“将有的应收账款”指在订立转让协议后产生的

或者由转让人取得的应收账款，而不论当时基础交易合

同是否已经订立。 

（e）“胜诉债权人”指[由颁布国明确定义]。 

（f）应收账款的“收益”指任何就应收账款取得的： 

（i）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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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流通票据；或者 

（iii）对受权存款机构账户资金的贷记款受付权， 

无论该应收账款是全额支付或者部分支付。应

收账款的收益包括收益的收益。  

（g）“应收账款”指因下列一项或者多项原因产生的

受付一笔金额的合同权利： 

（i）货物或者服务的提供或者租赁； 

（ii）知识产权的转让或者许可； 

（iii）数据的提供或者处理；或者 

（iv）信用卡交易的付款义务。 

如应收账款被再融资或者与其他应收账款合并，所

生受付权亦为应收账款。 

（h）“登记处”指[由颁布国指定有关机关]为本法设

立的登记系统。 

（i）“担保性转让”指： 

[（i）由颁布国列明已被本国法规定为担保性转

让的交易；与] 

（ii）任何[其他]通过协议进行的应收账款转让或

者通过协议在应收账款上创设权利，以担保付款或

者其他方式的债务履行，而不论当事人如何描述该

交易、转让人或者受让人的身份或者受担保债务的

性质。 

（j）应收账款的“转让”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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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根据协议应收账款的彻底转让；与 

（ii）应收账款的担保性转让。 

根据文意，“转让”也指受让人因转让取得的权利。 

（k）“转让协议”指约定应收账款转让的协议。 

（l）“受让人”指受让应收账款或者受益于应收账款

转让的人。 

（m）“转让人”指转让应收账款的人。 

第 3 条 当事人意思自治 

1. 除第 4 条、第 5 条、第 7 条第 2 款、第 8 条、第 32 条

第 3 款、第 36 条第 1 款和第 37 条至第 46 条外，本法之规定

可通过协议被排除适用或者变更适用。 

2. 本条第 1 款所述协议不影响任何非协议当事人的权利

或者义务。 

第 4 条 一般行为准则 

任何人应当遵循诚信并以商业合理的方式，行使本法规

定的权利、履行本法规定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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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应收账款转让 

第 5 条 应收账款转让的要件 

1. 转让人对应收账款享有权利或者有权对其进行转让的，

应收账款可通过转让协议进行转让。 

2. 仅当转让协议满足下列要件时，应收账款的转让才发

生效力： 

（a）以书面形式订立并由转让人签署； 

（b）载明转让人与受让人；且 

（c）以能够合理识别应收账款的方式对其进行描述。 

3. 转让协议对应收账款的描述，表明应收账款包括转让

人的全部应收账款或者转让人在某一类别项下的全部应收

账款的，该描述即满足前述要求。 

4. 转让人可以转让： 

（a）部分应收账款或者其未分割权益； 

（b）某一类别的应收账款；与 

（c）其全部应收账款。 

5. 转让协议可以约定转让将有的应收账款，但该转让只

有在转让人获得应收账款的权利或者有权对其转让时方可

发生效力。 

第 6 条 收益 

受让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及于该应收账款可识别的收益。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 5 

 

第 7 条 为应收账款的支付提供担保或者支持的对人权或者

对物权 

1. 应收账款的受让人享有为应收账款的支付提供担保或

者支持的全部对人权或者对物权，且无需实施新的转让行为。

如依据有关法律，受让人只有通过一项新的转让行为才能享

有该权利的利益，则转让人有义务将该权利的利益转让给受

让人。 

2. 即使在转让人与债务人或者为应收账款的支付提供

担保或者支持的其他人之间，存在以任何方式限制转让人的

应收账款转让权或者受让人享有该权利利益之能力的任何

协议，受让人仍享有本条第 1 款规定权利的利益。 

第 8 条 应收账款转让的合同限制 

1. 无论债务人与转让人约定以任何方式限制转让人的应

收账款转让权，应收账款的转让仍发生效力。 

2. 转让人与受让人均不因违反本条第 1 款所涉约定而承

担责任，且债务人不得仅以违约为由拒绝履行基础交易合同。

非本条第 1 款所涉约定之当事人，不仅因知悉该协议而对转

让人的违约行为承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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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应收账款转让对第三人的效力 

第 9 条 登记 

应收账款转让在登记处进行了转让声明登记的，才对第

三人发生效力。 

第 10 条 收益 

应收账款的转让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受让人依据第 6

条对应收账款之任何收益享有的权利也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第 11 条 转让人搬迁至本国后第三人效力的延续 

1. 转让依据另一国法律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且转让人搬

迁至本国的，该转让依据本法仍对第三人有效，前提是该转

让依据本法在下列时间中较早者前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a）第三人效力依据另一国法律本应消灭之时；与 

（b）转让人搬迁至本国[由颁布国指定一段短暂期限]

届满之时。 

2. 如转让依据本条第 1 款之规定继续对第三人有效，则

该第三人效力的生效时间为依据另一国法律其取得效力之

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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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登记制度 

第 12 条 登记处 

在登记处进行登记和查询的相关规则载于附件 A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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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转让的优先顺位 

第 13 条 竞存转让 

1. 竞存转让的优先顺位由相关转让声明的登记次序确定。 

2. 无论被转让应收账款产生或者转让人获得该应收账

款的时间，是先于或者晚于相关转让声明登记的时间，本条

第 1 款均适用。 

3. 在不违反第 17 条的前提下，担保性转让的优先顺位及

于该转让担保的全部债务，包括在该转让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后产生的债务。 

第 14 条 收益 

转让的优先顺位及于受让人依据第 6 条之规定有权享有

的全部收益。 

第 15 条 转让人破产对转让优先顺位的影响 

转让在转让人的破产程序启动时已经对第三人发生效

力的，该转让仍对第三人有效，并保有其在破产程序启动前

已享有的优先顺位，但其他请求权依据适用的破产法具有优

先顺位的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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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6 条 与其他法律规定的请求权相竞存的转让 

下列其他法律规定的请求权，优先于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的转让，但最高金额不得超过[颁布国指明每一类请求权的金

额]： 

（a）[…]； 

（b）[…]。] 

第 17 条 与胜诉债权人权利相竞存的转让 

1. 在转让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之前，如胜诉债权人已经[由

颁布国指定为获得对应收账款的权利而应当采取的步骤，或

者由颁布国指定包含上述步骤的其他法律的相关规定]，胜诉

债权人权利优先于该转让。 

2. 在担保性转让的下列情形中，在胜诉债权人通过采取

本条第 1 款所述步骤获得其对应收账款的权利之前或者之时，

转让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该转让享有优先顺位，但该优

先顺位仅限于受让人提供的信贷数额中的较高者： 

（a）在受让人收到由胜诉债权人发出的关于胜诉债权人

已经[或者已在其后由颁布国指定短暂期限内]采取本条第 1

款所述步骤的通知之前作出；或者 

（b）依据受让人以固定数额或者依照指定公式计算的固

定数额提供信贷的不可撤销的承诺，前提是该承诺在受让人

收到胜诉债权人发出的关于后者已采取本条第 1 款所述步骤

的通知前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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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8 条 顺位居次 

1. 权利人可以随时为其他现存的或者未来的竞存求偿人

的利益，变更或者放弃其权利依据本法享有的优先顺位。受

益人无需是变更或者放弃优先顺位的当事人。 

2. 本条第 1 款所述变更或者放弃优先顺位的行为，不影

响变更或者放弃其优先顺位之人与变更或者放弃优先顺位

的受益人之外的竞存求偿人的权利。 

第 19 条 知悉另一项转让的无关性 

转让的优先顺位不因受让人知悉另一项转让受到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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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转让人、受让人与债务人的权利与义务 

第一节 转让人与受让人 

第 20 条 转让人与受让人的权利与义务 

1. 转让人与受让人因其转让协议产生的相互权利与义务

由该协议所载条款与条件确定，包括其中所参引的全部规则

与一般条件。 

2. 转让人与受让人受其同意的任何惯例约束；除另有约

定外，还受转让人与受让人之间确立的任何习惯做法约束。 

第 21 条 转让人承诺 

1. 在订立转让协议时，应收账款转让人承诺： 

（a）转让人享有转让应收账款或者将享有转让将有

的应收账款的权利； 

（b）转让人在此前未曾将该应收账款转让给其他受

让人；且 

（c）债务人现在和将来均无任何抗辩或者抵销权。 

2. 转让人不承诺债务人具有或者将具有付款能力。 

第 22 条 通知债务人的权利 

1. 转让人、受让人或者双方均可向债务人发出转让通知

与付款指示，但在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后，只有受让人可以

发出付款指示。 

2. 为第 26 条之目的，违反转让人与受让人间协议而发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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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转让通知或者付款指示并非不发生效力，但本条之规定不

影响违约方因其违约行为造成的任何损害所承担的债务或

者责任。 

第 23 条 收受付款的权利 

无论是否已向债务人发出转让通知，在转让人与受让人

之间： 

（a）应收账款支付给受让人的，受让人有权保留该

款项； 

（b）应收账款支付给转让人的，受让人有权向转让

人主张同等金额的款项；与 

（c）应收账款支付给顺位次于受让人的其他人的，

受让人有权向此人主张同等金额的款项。 

第二节 债务人 

第 24 条 保护债务人原则 

1. 未经债务人同意，转让不影响债务人的权利与义务，

包括基础交易合同所载的付款条件，但是本法另有规定的除

外。 

2. 付款指示可以变更债务人所须付款的收款人、收款地

址及收款账户，但未经债务人同意不得变更： 

（a）基础交易合同中指定的付款币种；或者 

（b）基础交易合同中指定的、债务人所在国之外的

付款地所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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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5 条 转让通知或者付款指示 

1. 转让通知或者付款指示应当采用书面形式。 

2. 转让通知或者付款指示如合理地载明了应收账款与

受让人，并以可合理期待债务人能够知悉其内容的语言作出，

则在债务人收到时即发生效力。转让通知或者付款指示以基

础交易合同所使用的语言作出即满足前述要求。 

3. 转让通知或者付款指示可涉及通知后产生的应收账

款。 

4. 在受让人将应收账款转让给后继受让人的多次再转

让中，任一转让通知构成对所有先前转让的通知。 

第 26 条 通过付款消灭债务人债务 

1. 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前，依据基础交易合同付款即可

消灭债务。 

2. 债务人收到第 25 条规定的转让通知后，在不违反本条

第 3 款至第 8 款的前提下，仅可通过向受让人付款或者遵循

通知中的其他指示消灭其债务，但债务人随后从受让人处收

到其他付款指示的除外。 

3. 债务人收到同一转让人就同一应收账款所为的一项

转让发出的数次付款指示的，债务人依照付款前收到的来自

受让人的最后一次付款指示付款即可消灭债务。 

4. 债务人收到同一转让人就同一应收账款所为的多项

转让发出的数次通知的，债务人依照首次收到的通知付款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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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消灭债务。 

5. 债务人收到受让人发出的转让通知的，债务人依据该

通知付款即可消灭债务。受让人向后继受让人作出多次再转

让的，债务人依照最后一次转让的通知付款即可消灭债务。 

6. 债务人收到转让部分应收账款或者应收账款未分割

权益的通知的，债务人可依照通知付款或者视同债务人未曾

收到通知而依照本条付款以消灭债务。债务人依照通知付款

的，仅在已支付的部分或者未分割权益的范围内消灭债务。 

7. 债务人收到受让人发出的转让通知的，债务人有权要

求受让人在合理的期限内提供充分的证据，证明初始转让人

向初始受让人作出的转让以及全部中间转让已经完成。在受

让人提供证据之前，债务人可视同未曾收到通知而依据本条

付款以消灭债务。转让的充分证据包括但不限于所有由转让

人出具的表明转让已经完成的书面文件。 

8. 本条概不影响债务人基于其他事由向受付权人、适格

的司法机关或者其他机关或者提存处付款以消灭其债务。 

第 27 条 债务人抗辩和抵销权 

1. 受让人向债务人请求支付应收账款时，债务人可如同

转让未完成并且请求由转让人提出一样，向受让人提出其依

照基础交易合同或者同一交易组成部分的其他合同所享有

的全部抗辩与抵销权。 

2. 债务人可以向受让人提出任何其他抵销权，前提是债

务人在收到转让通知时能够行使该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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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8 条 不提出抗辩或者抵销权特约 

1. 债务人可以与转让人达成一致，并签署书面协议，约

定不向受让人主张其依据第 27 条可提出的抗辩与抵销权。 

2. 此约定不妨碍债务人（基于下述事由）提出抗辩： 

（a）受让人存在欺诈行为；或者 

（b）债务人欠缺行为能力。 

3. 此约定只能通过由债务人签署的书面协议进行变更。

此种变更对受让人的效力依第 29 条确定。 

第 29 条 变更基础交易合同 

1. 在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前，转让人与债务人就基础交

易合同作出的、影响受让人权利的变更对受让人发生效力，

且受让人可以获得相应权利。 

2. 在债务人收到转让通知后，转让人与债务人作出的、

影响受让人权利的变更对受让人不发生效力，除非： 

（a）受让人同意该变更；或者 

（b）应收账款未能通过履行完全获得，且该变更是

在基础交易合同中约定的或者在此合同背景下理性受让

人会同意该变更。 

3. 因违反与转让人的协议而产生的受让人权利，不受本

条第 1 款和第 2 款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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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0 条 追回付款 

转让人未履行基础交易合同的，债务人并不因此有权向

受让人追回其向转让人或者受让人支付的款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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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收款与执行 

第一节 彻底转让 

第 31 条 彻底转让中的收款 

1. 应收账款彻底转让中的受让人有权在付款期限届满之

时或者之后收取应收账款。 

2. 依据本条第 1 款行使收款权的受让人也有权执行为应

收账款的支付提供担保或者支持的全部对人权或者对物权。 

3. 受让人依据本条第 1 款所享有的收款权应当符合第 24

条至第 30 条的规定。 

第二节 担保性转让 

第 32 条 违约后权利 

1. 违约发生后，担保性转让中的转让人与受让人有权行

使： 

（a）本章规定的任何权利；与 

（b）转让协议约定的或者其他法律规定的任何其他

权利，但与本法相抵触的除外。 

2. 一项违约后权利的行使不妨碍另一项违约后权利的

行使，但一项权利的行使会导致另一项权利不能行使的除外。 

3. 违约发生前，担保性转让的转让人及承担担保性转让

所担保之债的任何人不得单方放弃或者通过约定变更其依

据本章所享有的任何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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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3 条 担保性转让中的收款 

1. 违约发生后，担保性转让的受让人有权在付款期限届

满之时或者之后收取应收账款。 

2. 在转让人同意的情况下，受让人可在违约发生前行使

本条第 1 款规定的收款权。 

3. 依据本条第 1 款或者第 2 款行使收款权的受让人也有

权执行为应收账款的支付提供担保或者支持的全部对人权

或者对物权。 

4. 受让人依据本条第 1 款所享有的收款权应当符合第 24

条至第 30 条的规定。 

第 34 条 受让人出售应收账款的权利 

1. 违约发生后，担保性转让的受让人有权出售该应收账

款。 

2. 受让人可以选择出售的方法、途径、时间、地点及其

他事项，包括是否单独出售、成组出售或者全部出售应收账

款。 

3. 受让人须将其出售应收账款的意思通知： 

（a）转让人与承担担保性转让所担保之债的任何人； 

（b）所有对应收账款享有权利，且在向转让人发出

通知之前至少[由颁布国指定一段短暂期限]内以书面形

式将其权利告知受让人的权利人；与 

（c）在向转让人发出通知之前至少[由颁布国指定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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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短暂期限]内，已就应收账款转让完成声明登记的其他

受让人。 

4. 该通知应当在出售发生之前至少[由颁布国指定一段

短暂期限]内发出，且须： 

（a）描述应收账款； 

（b）说明通知发出之时履行受担保性转让担保的债

务所需的金额，包括利息及合理的执行费用； 

（c）说明在出售应收账款或者受让人订立应收账款

出售协议更早者之前，转让人、承担担保性转让所担保

之债的任何人或者对应收账款享有权利的其他人，均有

权通过付款或者其他方式完全履行受担保债务（包括合

理的执行费用）终止执行程序；与 

（d）说明应收账款的出售日期，或者在公开出售的

情形中预期出售的时间、地点、及途径。 

5. 通知应当使用可合理期待接收方知悉其内容的语言。

对转让人的通知使用与转让协议一致的语言即满足前述要

求。 

6. 应收账款属于公认市场中的交易物的，无需发出通知。 

第 35 条 收取或者出售应收账款所得收益的分配及履行不

足的责任 

1. 受让人行使第 33 条或者第 34 条规定的权利时： 

（a）[在不违反第 16 条的前提下，]扣除收取或者出

售应收账款的合理费用后，受让人须将其收取或者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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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所得收益用于转让所担保的债务； 

（b）除本条第 1 款（c）项的规定外，受让人须将剩

余款项支付给在剩余分配之前已将其请求告知受让人的

后顺位竞存求偿人，但以其请求的金额为限，并将结余

款项退还转让人；且 

（c）无论本法规定的竞存求偿人的权利或者优先顺

位是否存在争议，受让人均可将剩余款项交由适格的司

法机关、其他机关或者提存处依据本条分配。 

2. 对于收取或者出售所得净收益用于担保性转让所担

保债务后的缺额，承担转让所担保之债的任何人仍负有偿

付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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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法律冲突 

第 36 条 转让人、受让人与债务人的相互权利与义务 

1. 依据转让协议产生的转让人与受让人的相互权利与义

务适用其选择的法律，如无选择的法律则适用管辖该转让协

议的法律。 

2. 下列事项适用管辖债务人与转让人间权利与义务的法

律： 

（a）债务人与受让人的相互权利与义务； 

（b）转让可对抗债务人的条件，包括债务人是否可

以主张转让人转让应收账款的权利受到合同限制；与 

（c）债务人的义务是否已消灭。 

第 37 条 转让的效力与优先顺位 

除第 38 条的规定外，应收账款转让的效力与优先顺位适

用转让人所在国法律。 

第 38 条 受不动产权利担保的应收账款转让的优先顺位 

虽有第 37 条之规定，在受不动产权利担保的应收账款转

让的情形中，该应收账款转让相对于可在相关不动产登记机

关登记的竞存求偿人的权利之优先顺位，适用不动产登记机

关所在国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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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9 条 转让的执行 

应收账款转让执行的相关事项，适用转让优先顺位所适

用的法律。 

第 40 条 收益 

1. 受让人就收益享有的权利在转让人与受让人间的效力，

适用产生该收益的应收账款转让在转让人与受让人间的效

力所适用的法律。 

2. 受让人就收益享有的权利的第三人效力与优先顺位，

适用就该收益同类资产享有的权利的第三人效力与优先顺

位所适用的法律。 

第 41 条 转让人所在地 

为本章之目的，转让人所在地： 

（a）设有营业地的，在营业地所在国； 

（b）转让人在一个以上的国家有营业地的，在其主

要管理职能行使地所在国；与 

（c）转让人无营业地的，在其惯常居所地所在国。 

第 42 条 确定转让人所在地的相关时间 

1. 除本条第 2 款的规定外，本章所称转让人所在地： 

（a）关于转让人与受让人间转让效力的相关事项，

指假定转让创设时转让人所在地；与 

（b）关于第三人效力与优先顺位的事项，指该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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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时转让人所在地。 

2. 受让人对应收账款的权利已对转让人与第三人发生

效力，且全部竞存求偿人的权利在转让人所在地变更之前已

经设立的，关于第三人效力与优先顺位的事项，本章所称转

让人所在地指变更之前的所在地。 

第 43 条 排除反致 

本章所称关于某一事项所适用的一国法律，为除该国的

国际私法规则之外的现行有效法律。 

第 44 条 强制性规定优先与公共政策保留 

1. 不论依据本章之规定应当适用何种法律，概不妨碍法

院适用法院地法中优先适用的强制性规定。 

2. 法院何时可以适用、必须适用或者考虑适用其他法律

中优先适用的强制性规定由法院地法确定。 

3. 仅在适用依据本章规定适用法律的结果将与法院地

公共政策的基本内涵明显不相符时，法院方可排除该法律的

适用。 

4. 法院何时可以适用、必须适用或者考虑适用依据本法

规定所适用法律的国家以外的其他国家的公共政策由法院

地法确定。 

5. 本条之规定不妨碍仲裁庭在被要求或有权行为时，适

用或者考虑适用公共政策，以及适用或者考虑适用本章规定

应当适用的法律之外其他法律中优先适用的强制性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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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本条禁止法院替换本章关于转让的第三人效力与优

先顺位可适用的法律的规定。 

第 45 条 破产程序对转让适用法律的影响  

对转让人启动破产程序不得替换本章中转让所适用的

法律。 

第 46 条 多领土单位国家 

某一事项适用某国法律，而该国由一个或者多个领土单

位构成且各领土单位对该事项各有规定的，则： 

（a）凡本章所称一国法律，指相关领土单位的现行

有效法律；且 

（b）由该国的内部法律冲突规则，或者在无相关规

则的情形下由该领土单位的内部冲突法规则确定所适用

的领土单位的实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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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过渡 

第 47 条 本法的施行 

本法[自颁布国指定的日期起或者依据颁布国拟定的机

制]施行。 

第 48 条 其他法律的修正与废止 

[1. [由颁布国指定相关法律]废止。] 

[2. [由颁布国指定相关法律]修正如[由颁布国制定相关

修正案]所示。] 

第 49 条 本法的普遍可适用性 

1. 为本章之目的： 

（a）“先前法律”指依据[颁布国]法律冲突规则，在本

法施行前适用于先前转让的法律；且 

（b）“先前转让”指在本法施行前订立的协议所创设

的权利，该权利属于本法含义内的转让，且该权利设立

时本法已生效的，本法将可适用。 

2. 除本章另有规定外，本法适用于所有转让，包括本法

范围内的先前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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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 条 先前法律对本法施行前已启动程序的争议事由的

可适用性 

1. 在不违反本条第 2 款的前提下，先前法律适用于在本

法施行前已启动的由法院或者仲裁庭审理的争议事由。 

2. 在本法施行前已经采取任何步骤收取应收账款或者

执行先前转让的，收取或者执行可依据先前法律继续进行，

也可依据本法进行。 

第 51 条 先前法律对先前转让在当事人间效力的可适用性 

1. 先前转让在当事人间是否产生效力由先前法律确定。 

2. 即使依据本法先前转让在当事人间不产生效力，该转

让在当事人间仍继续有效。 

第 52 条 确定先前转让之第三人效力的过渡规则 

1. 在本法施行之时，先前转让依据先前法律已经对第三

人发生效力的，依据本法至下列时间点更早者之前仍对第三

人发生效力： 

（a）依据先前法律，该先前转让本应停止对第三人

发生效力时；与 

（b）本法施行满[由颁布国指定一段期限]之时。 

2. 在先前转让的第三人效力依据本条第 1 款规定终止前，

已满足本法关于第三人效力之要件的，该先前转让自依据先

前法律其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之时起，依据本法仍对第三人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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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在先前转让的第三人效力依据本条第 1 款规定终止前，

未能满足本法关于第三人效力之要件的，该先前转让仅自依

据本法其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之时起，具有第三人效力。 

4. 转让人与受让人就先前转让订立的书面协议，足以授

权转让人依据本法就该协议所述应收账款的声明进行登记。 

[5. 本条第 2款所述先前转让依据先前法律通过转让声明

登记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本法的优先顺位规则所涉转让

声明登记的时间，为依先前法律办理登记的时间。] 

第 53 条 先前法律对先前转让相对于先前法律下产生的竞

存求偿人的权利的优先顺位的可适用性 

1. 先前转让相对于竞存求偿人权利的优先顺位由先前法

律确定，前提条件是： 

（a）在本法施行前，转让已经完成且所有竞存求偿

人的权利已经产生；且 

（b）自本法施行后，先前转让与所有竞存求偿人权

利的优先地位均未变更。 

2. 为本条第 1 款（b）项之目的，先前转让的优先地位只

有在下列情形中才发生变更： 

（a）在本法施行时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但其第三

人效力已经终止；或者 

（b）在本法施行时依据先前法律对第三人不发生效

力，仅依据本法对第三人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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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4 条 债务人权利与义务的过渡规则 

基础交易合同在本法施行前设立的，下列事项依据[颁布

国]在本法施行前的冲突法规则所规定的适用法确定： 

（a）第 8 条第 2 款； 

（b）第 25 条； 

（c）第 26 条； 

（d）第 27 条； 

（e）第 28 条； 

（f）第 29 条； 

（g）第 30 条；与 

（h）第 31 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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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登记处规则 

A. 一般规则 

第 1 条 定义 

为本附件之目的： 

（a）“地址”指： 

（i）实体地址或者邮政信箱号码、城市、邮编及

国家；或者 

（ii）电子地址。 

（b）“变更声明”指向登记处提交的修改已登记声明

所载信息的声明。 

（c）“注销声明”指向登记处提交的消灭已登记声明

之效力的声明。 

（d）“指定栏目”指在登记处电子用户界面提供的表

格中用于输入特定类型信息的区域。 

（e）“初始声明”指向登记处提交的、实现该声明所

涉应收账款转让的第三人效力的声明。 

（f）“声明”指初始声明、变更声明与注销声明。 

（g）“公开登记处记录”指登记处记录中可供公开查

询的部分。 

（h）“已登记声明”指其内容已录入登记处记录的声

明。 

（i）“登记人”指向登记处提交声明的人。 



30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 

 

（j）“登记”指将声明所载内容录入登记处记录。 

（k）“登记编号”指登记处为初始声明生成的、与该

声明及任何相关声明永久关联的唯一编号。 

（l）“登记处记录”指登记处储存的全部已登记声明

所载的信息。 

第 2 条 转让人对登记的授权 

1. 除非转让人书面授权，否则初始声明登记不发生效力。 

2. 除非转让人书面授权，否则增加应收账款或者延长声

明登记效力的变更声明登记不发生效力。 

3. 除非新增转让人书面授权，否则增加转让人的变更声

明登记不发生效力。 

4. 授权可以在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登记之前或者之

后作出。  

5. 书面转让协议足以构成转让人对该转让协议所述应

收账款的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登记的授权。 

第 3 条 一份声明足以涵盖数项转让 

一份声明登记可涉及一份或者多份转让协议中的数项

转让。 

第 4 条 预先登记 

声明可在转让发生前或者在其所涉转让协议订立前登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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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访问登记处服务 

第 5 条 访问登记处服务的条件 

1. 任何主体均可向登记处提交声明，前提是该主体： 

（a）使用登记处电子用户界面为此目的提供的表格； 

（b）按登记处规定的方式标识身份；且 

（c）已支付或者已安排支付订明费用。 

2. 任一主体同时满足登记处规定的安全访问要求的，其

可提交变更声明或者注销声明。 

3. 所有主体均可向登记处提交查询请求，前提是该主体： 

（a）使用登记处电子用户界面为此目的提供的表格；

且 

（b）已经支付或者安排支付订明费用。 

第 6 条 接受声明登记或者查询请求 

1. 登记处不得准许下列声明的登记： 

（a）未在必填指定栏目中录入信息的声明；或者 

（b）未在第 12 条第 2 款规定期限内提交的延长声明

登记效力期限的变更声明。 

2. 未在指定用于输入查询条件的任一栏目中输入任何

信息的，登记处不得接受该查询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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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声明的登记 

第 7 条 初始声明的必要信息 

初始声明须在相关指定栏目中包含下列信息： 

（a）符合第 8 条规定的转让人的身份标识与地址； 

（b）符合第 9 条规定的受让人或者其代表人的身份

标识与地址； 

（c）符合第 10 条规定的应收账款的描述；与 

（d）符合第 12 条规定的登记的效力期限。 

第 8 条 转让人身份标识 

1. 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中标识的转让人为自然人的，

转让人的身份标识为在[由颁布国指定相关官方文件]中显示

的[由颁布国指定该主体的姓名或者其他身份标识]。 

[2. 颁布国在本条第 1 款中指定了多份文件的，应当指定

用于确定该主体的姓名或者其他身份标识的各个文件的适

用顺序。] 

3. 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中标识的转让人为法人的，转

让人的身份标识为在[由颁布国指定相关文件、法律或者法令]

中显示的或者确定的[由颁布国指定该主体的名称或者其他

身份标识]。 

[4. 颁布国应当指定依照本条第 1 款或者第 3 款之规定确

定的转让人名称或者其他身份标识的哪些组成部分必须录

入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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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转让人名称或者其他身份标识在本条第 1 款、第 2 款

或者第 3 款所述相关文件、法律或者法令颁布后经依法变更

的，颁布国应当具体说明确定该名称或者其他身份标识的方

式。] 

第 9 条 受让人身份标识 

1. 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中标识的受让人为自然人的，

受让人的身份标识为在[由颁布国指定相关官方文件]中显示

的[颁布国指定该主体的姓名或者其他身份标识]。 

[2. 颁布国在本条第 1 款中指定了多份文件的，应当指定

用于确定该主体的姓名或者其他身份标识的各个文件的顺

序。] 

3. 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中标识的受让人为法人的，受

让人的身份标识为在[由颁布国指定相关文件、法律或者法令]

中显示的或者确定的[由颁布国指定该主体的名称或者其他

身份标识]。 

第 10 条 应收账款描述 

1. 应收账款必须在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中以可被合理

识别的方式进行描述。 

2. 描述表明了应收账款包括转让人的全部应收账款，或

者转让人在某一类别项下全部应收账款的，即满足本条第 1

款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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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1 条 声明登记的生效时间 

1. 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的登记，自该声明的信息经录

入登记处记录且公开登记处记录的查询人可获取之日及之

时起发生效力。 

2. 注销声明的登记，自公开登记处记录的查询人无法获

取该声明的相关信息之日及之时起发生效力。 

第 12 条 声明登记的有效期限 

1. 初始声明登记的有效期为登记人在声明指定栏目中注

明的期限，但该期限不得超过[由颁布国指定一段最长期限]。 

2. 初始声明登记的有效期可以在其到期前[由颁布国指

定一段期限]内通过登记变更声明进行延期，该变更声明应当

在指定栏目内注明一个不超过本条第 1 款中最长有效期的新

期限。 

3. 初始声明登记的有效期限可多次延长。 

4. 依据本条第 2 款进行的变更声明登记，自该变更声明

被登记前原登记期限本应届满之日起，将有效期限延长至变

更声明中载明的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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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变更声明登记或者注销声明登记 

第 13 条 变更声明的必要信息 

1. 变更声明须在相关指定栏目中包含： 

（a）对应初始声明的登记编号；与 

（b）需添加或者变更的信息。 

2. 变更声明可以修改相应已登记声明中的一项或者多

项信息。 

第 14 条 变更声明或者注销声明的强制登记 

1.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让人须登记变更声明，从已登记

声明的应收账款描述中删除应收账款： 

（a）转让人未授权登记该应收账款，且转让人已告

知受让人不会授权该登记； 

（b）转让人曾授权登记涵盖该应收账款的声明，但

该授权已被撤回且未订立任何涵盖该应收账款的转让协

议；或者 

（c）已登记声明所涉转让协议经修改以从中删除该

应收账款，且转让人未另行授权登记涵盖该应收账款的

声明。 

2.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受让人须登记注销声明： 

（a）转让人未授权登记初始声明，且转让人已告知

受让人不会授权登记该初始声明； 

（b）转让人曾授权登记初始声明，但该授权已被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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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且未订立任何转让协议；或者  

（c）初始声明或者任何变更声明中涉及的所有应收

账款已得全额支付或者已转回转让人，或者在应收账款

担保性转让的情形中，该担保性转让已消灭。 

3. 受让人不得就履行其依据本条第 1 款（a）项，第 1 款

（b）项，第 2 款（a）项或者第 2 款（b）项规定的义务而收

取或者接受任何费用或者开支。 

4. 本条第 1 款或者第 2 款所规定的条件已成就的，转让

人在合理表明身份与相关初始声明的同时，可书面请求受让

人登记适当的变更声明或者注销声明。受让人不得就履行转

让人的要求而收取或者接受任何费用或者开支。 

5. 受让人在收到转让人依据本条第 4 款提出的请求后，

[由颁布国指定一段短暂期限]内未履行该请求的，转让人可

通过[由颁布国指定简易司法程序或者行政程序]请求登记变

更声明或者注销声明的指令。 

6. 在依据本条第 5 款作出登记变更声明或者注销声明的

指令的情形中，登记处在收到附有相关指令副本的请求后必

须无迟延地登记该声明。 

第 15 条 受让人未授权的变更声明或者注销声明登记的效力 

无论受让人是否授权，变更声明或者注销声明的登记均

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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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查询 

第 16 条 查询条件 

公开登记处记录的查询可依据下列条件进行： 

（a）转让人的身份标识；或者 

（b）初始声明的登记编号。 

第 17 条 查询结果 

1. 收到查询请求后，登记处必须提供载明查询日期与时

间的查询结果，且： 

（a）列明所含信息与查询条件相匹配的各项已登记

声明的全部信息；或者 

（b）表明不存在已登记声明包含与查询条件相匹配

的信息。 

2. 由登记处出具的查询结果为查询内容的证明，但有相

反证据证明的除外。 

F. 错误与登记后变更 

第 18 条 必要信息中的登记人错误 

1. 使用转让人的正确身份标识作为查询条件可以在公开

登记处记录中检索到声明中的信息的，在初始声明或者变更

声明中录入的转让人的身份标识错误不导致该声明的登记

不发生效力。 



38 国际统一私法协会《保理示范法》 

 

2. 除转让人身份标识外，在初始声明或者变更声明中需

录入信息的错误不导致声明的登记不发生效力，但该错误会

对理性查询人产生严重误导的除外。 

第 19 条 登记后变更转让人身份标识 

1. 在不违反本条第 2 款的前提下，转让通过声明登记而

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其第三人效力与优先顺位不受声明登

记后转让人身份标识变更的影响。 

2. 转让人的身份标识在声明登记后发生变更的，转让人

作出的、在变更后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的竞存转让较该声明

所涉转让具有优先顺位，除非披露转让人新身份标识的变更

声明的登记： 

（a）在变更后[由颁布国指定一段短暂期限]届满前；

或者  

（b）在本条第 2 款（a）项规定的期限届满后，但在

竞存转让已对第三人发生效力之前。 

G. 登记处的组织架构与登记处记录 

第 20 条 登记官  

[由颁布国指定主管机关]有权任免登记官，以及确定登

记官的职责并监督其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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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 条 登记处记录信息的完整性 

1. 除第 22 条及第 23 条的规定外，登记处不得从登记处

记录中修改或者删除已登记声明中所载信息。 

2. 登记处必须保存登记处记录所载的全部信息，并在发

生损坏或者丢失的情况下重建登记处记录。 

第 22 条 公开登记处记录信息的删除与存档 

1. 在依据第 12 条登记声明的有效期限届满后，或者在登

记注销声明后，登记处须从公开登记处记录中删除已登记声

明中的信息，包括所有依据第 14 条第 2 款或者第 6 款办理登

记的注销声明。 

2. 除本条第 1 款的规定外，登记处不得从公开登记处记

录中删除已登记声明所载信息。 

3. 登记处须在[由颁布国指定一段期限]内，对依据本条

第 1 款从公开登记处记录中删除的信息通过使登记处能够检

索到信息的方式存档。 

第 23 条 登记处错误的更正 

1. 登记处发现其错误地将已登记声明中的信息从登记处

记录中删除的，登记处须毫不迟延地办理声明登记以恢复被

错误删除的信息。登记处须向该声明中载明的转让人与受让

人发送声明登记的信息副本。 

2. 本条第 1 款中的声明登记，自如该声明信息未被错误

删除而本应生效之时起发生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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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虽然存在本条第 2 款之规定，该声明所涉转让的顺位

次于该声明登记前因信赖对公开登记处记录的查询而就被

转让应收账款取得权利的竞存求偿人，前提是该竞存求偿人

在获得该权利之时对错误删除信息不知情。 

第 24 条 登记处责任的限制 

依据其他法律，登记处对其管理或者运作中的错误或者

遗漏所造成的损失或者损害可能承担的任何责任不超过[由

颁布国指定最高金额]。 

第 25 条 登记费 

1. 可收取的登记处服务费用金额由[由颁布国依据第 20

条指定的机关]确定。 

2. [由颁布国依据第 20 条指定的主管机关]可不定期调整

费用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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